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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115年 1月 7日原民社字第 1140067420 號函核定 

壹、計畫目的： 

為提升原住民族經濟生活，透過就業獎勵機制，協助原住民族穩定就業、提升薪資

水準並增進勞工保險參與意願，促進在職留任與久用，逐步縮小原住民族與全體民

眾之勞動收入差距，並減緩營造業引進外籍移工對本國勞動市場之影響，以提升整

體經濟生活水準，並強化就業穩定性。 

貳、辦理機關： 

一、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本會)。 

二、 承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參、權責分工： 

一、 本會： 

（一） 本計畫之擬訂、修正、解釋、經費核定及結案。 

（二） 統籌規劃並辦理與各承辦機關之行政協調事宜。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 推廣宣傳本計畫，公告申請方式、資格、受理期程及作業程序，並提供民眾諮

詢窗口。 

（二） 審查資格並核發獎勵津貼。 

（三） 辦理本計畫實地查訪並製作訪視紀錄。 

（四） 依本計畫規定期限內辦理核銷作業，並提供每季及全年度核定彙整清冊。 

三、 本會原住民族就業服務辦公室： 

   協助勞工申請案件，並會同承辦機關辦理訪視作業。 

肆、獎勵名額： 

獎勵原住民族勞工共 400名，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申請。各承辦機關原則依照核配

額度辦理，惟如有其他重大需求得敘明理由，經本會同意始得於總額度內勻用名額。 

伍、適用對象：15歲以上具原住民身分，並由依法辦理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之投保單位

加保之受僱勞工 (不含經由職業工會或職業訓練機構加保者)。 

陸、獎勵標準： 

一、 原住民族勞工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始受僱，屬一般職場之僱傭關係，申請時在

職且於同一投保單位 3 個月以上，依每月投保薪資及實際在職加保月數核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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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獎勵津貼，即得依下列標準請領就業獎勵津貼，但 115 年以前「原由營造業

相關行業僱用」之原住民失業勞工，申請時在職且於同一投保單位 1個月以上，

亦可適用： 

（一）每月投保薪資未達新臺幣（下同）2萬 9,500元者，每月核發 3,000元。 

（二）每月投保薪資 2萬 9,500元至 3萬 6,300元者，每月核發 5,000元，如連續

在職加保達 7個月以上者，每月核發 6,000元。 

（三）每月投保薪資 3萬 6,301元以上者，每月核發 7,000元，如連續在職加保達

7個月以上者，每月核發 1萬元。 

二、 自 114年 10月 10日起始受僱，符合本計畫適用對象資格之原住民勞工，且 115

年申請時在職且於同一投保單位 3個月以上者，亦得適用，惟其發給津貼仍應自

115年 1月起計算，並依前項標準請領。獎勵僱用期間以勞工到職投保勞工保險

或就業保險日起算。1個月以 30日計算，2月到職亦同；但其離職末月僱用時間

未達 30日則不計入獎勵1。 

柒、申請方式： 

一、 由勞工至本會「原 JOB 原住民人力資源網」https://iwork.cip.gov.tw/，依其

工作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出線上申請： 

二、 勞工申請時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 津貼核銷表及領取收據【附件 1】。 

（二） 勞工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附件 1】。 

（三） 114 年及 115 年全年度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職業災害保險或其他

足資證明投保之文件影本。 

捌、審查原則： 

一、 承辦機關原則依照分配之納入預算額度審查資格及核發獎勵津貼，並優先核發下

列對象： 

（一） 曾受僱於營造業相關行業之原住民失業勞工。 

（二） 中高齡及高齡之原住民勞工。 

二、 原住民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辦機關應不予發給獎勵；已發給者，經撤銷原

核定之獎勵後，承辦機關應予追還：  

（一） 受僱勞工薪資係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者。 

（二） 勞工於不同投保單位受僱，且自前一投保單位離職未逾 90 日者；惟前揭 90

日計算期間內，如有短期受僱並參加各項社會保險，且連續投保未逾 14日者，

                                                      
1 A君於 115年 2月 6日到職僱用，連續在職至同年 3月 5日止，即滿 1個月。若 A君於 115年 5月 25日離職(勞保退保

日之次日)，則在職時間達 3個月又 20日，末月之在職時間未達 30日，不計入獎勵，故津貼核發共計 3個月。 



3 
 

該期間不列入計算，且不得申請本計畫就業獎勵（以日曆天計算）。 

（三） 勞工於同一投保單位（同一負責人）再受僱且離職未逾 1年（以日曆天計算）。 

（四） 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含公法

救助措施，如多元培力就業)。 

（五） 受僱勞工為雇主或事業單位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六） 經查偽造繳交文件者，且本會亦將另依法究辦。 

三、 原住民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受理申請案： 

（一） 未符合獎勵資格者。 

（二） 未於申請期間內申請者。 

（三） 應參加就業保險之受僱勞工未參加就業保險。 

（四） 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而未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 

（五） 本計畫將自 114年起，每人申領就業獎勵津貼，以 18個月為限(不得跨年度)。 

四、 原住民勞工勞工於同一時期受僱於 2個以上投保單位，勞工僅得擇一投保單位申

請獎勵；或勞工於同一時期受僱全部工時及部分工時工作。 

玖、經費撥款與核銷： 

一、 本計畫採「納入預算」方式辦理，承辦機關應於本會函知分配額度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請領。 

二、 本計畫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承辦機關應將審查完竣受理案件，檢附核定彙

整清冊【附件 2】，依本計畫規定期程送本會備查。 

（一）第一季：應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申請案件審查，並於 115 年 5 月 31 日

前檢附核定彙整清冊送本會備查。 

（二）第二季：應於 11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案件審查，並於 115 年 8 月 30 日

前檢附核定彙整清冊送本會備查。 
（三）第三季：應於 11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案件審查，並於 115 年 11 月 30

日前檢附核定彙整清冊送本會備查。 
（四）第四季：應於 116年 1月 31日前完成當年度申請案件之審查及核定彙整（得

併同結報作業辦理）。 
三、 承辦機關應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前繳交核定彙整清冊(彙整 4 季名單)【附件 2】、

經費支出結報明細表【附件 3】及訪視紀錄表(含照片)【附件 4】辦理結報作業，

倘有賸餘款請繳回至本會指定帳戶（銀行：臺灣銀行館前分行，戶名：原住民族

就業基金 401專戶，帳戶 007036070022)。 

四、 業務費補助每名勞工計 500元整，包含承辦機關辦理審查作業、業務行政費、出

差旅費、個案訪視及其他必要性支出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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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核定經費不足支應，請敘明理由函報本會，由本會評估調整核配額度。 

六、 跨年度經費請於 115年度辦理會計保留作業。 

七、 本會得依經費資源及分配均衡性等原則，調整各直轄市、縣市之就業獎勵分配人

數。 

壹拾、督導及管考作業： 

一、 本計畫所核定之個案，應接受本會派員訪視，不得拒絕，承辦機關應前往現地訪

視，並填具訪視紀錄表(含照片)，如有特殊需求，應會同本會原住民族就業服務

人員或實施勞動檢查之地方主管機關(構)前往訪視，全年度訪視個案人數比率如

下： 

（一） 核定之個案人數 15人以下：請逐一訪視每位個案。 

（二） 核定之個案人數超過 15 人至 30 人以下：需訪視 60%的個案數，但不得低於

15人。 

（三） 核定之個案人數超過 30人：需訪視 40%的個案數，但不得低於 18人。 

二、 承辦機關經查訪個案有缺失者，應要求立即改善並辦理複查，必要時得通報實施

勞動檢查之地方主管機關(構)；若經複查後仍未改善者，承辦機關得逕予終止獎

勵，收回已發給之獎勵津貼，並繳回本會。 

壹拾壹、預期效益： 

    促進 400名原住民族勞工穩定就業。 

壹拾貳、附則：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或視實際情形須調整經費額度，得由本會調整修正後公告，

公告後計畫實施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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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津貼核銷表及領取收據 

 

就業獎勵津貼核銷表 

受僱人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繫電話（宅）： 

聯繫電話（手機）： 
戶籍地址： 

用人單位： 

工作地點： 

獎勵津貼起算日 獎勵津貼結算日 津貼請領期間 
受僱人員獎勵津貼 

請領金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個月  

領    據 

茲收訖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津貼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受僱人員簽名或蓋

章：  

 

匯款 

資訊 

□匯入金融機構：銀行代號：□□□ 銀行名稱：                (      分行) 

          戶名：   帳號：  

□匯入郵局存簿：郵局代號：□□□ 戶名： 

          局號：   帳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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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5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核定彙整清冊 

(第__季 or全年度) 

承辦機關：○○○縣（市）政府 

統計數據：申請日期起日  /  /  -申起日期迄日  /  /   

1. 勞工：勞工：共計補助  名勞工(青少年[1]勞工  名、青壯年[2]勞工  名、中高齡[3]勞工   名、高齡[4]勞工  名)。 

2. 金額：總計補助      元整。 

序

號 

勞 工

姓名 

投保單

位名稱 

投保單

位行業

編 碼

[5]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族別 年齡 職稱 職 業

編碼 

[6] 

工作地點

( 縣 市 行

政區) 

投保

薪資 

就業期間

起訖日期 

核發

金額

(元) 

當年度

累計已

核發金

額(元) 

當年度

已核發

月數 

歷 年

已 核

發 月

數 

核 定

日期 

是否連續

在職加保

達 7個月 

聯絡方式 

1   

 

                                    

2   

 

                                    

承辦機關：                     主(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就業起始日期應自加保日起算。 

※年度彙整表請合併統整 4個梯次之勞工資料。 

※彙整表可視情形新增，但不得刪減，以資料可以完整呈現為主。 

                             

[1]青少年為 15-24 歲者 

[2]青壯年為 25-44 歲者 

[3]中高齡為 45-55 歲者 

[4]高齡為 55歲以上者 

[5]參閱「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1次修訂)，填寫填寫 A、B、C、D、E、F、G、H、S、I、J、K、L、M、N、O、P、Q、S等大類編碼。 

[6]參閱「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之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6次修訂)，填寫 1、2、3、4、5、6、7、8、9、0等大類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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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支出結報明細表 

申請機關：○○○縣(市)政府 

執行期程：115 年○月○日至 115年○月○日 

年度計畫總核定金額：○元整 

(單位：新臺幣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年度核定金額 

小

計 

地方政府 

實支原民會中央補助金額 

小

計 
執行率 賸餘款 

就業 

獎勵津貼 
業務費 

 

就業 

獎勵津貼 
業務費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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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訪視紀錄表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受訪勞工 
  

工作地點 
  

申請核定 受僱日期             職務             投保薪資            在職中：是□否□ 

 一、執行情形概述 與申請核定不符原因說明 

1.與申請核定之工作內容□相符□不符。  

2.薪資達符合勞動契約所載(或投保薪資)工資以上。 

□相符□不符。 

 

3.薪資無積欠情事□相符□不符。  

4.確實有投保勞健保□相符□不符。  

5.受僱人員實際工作地點與申請核定工作地點。 

□相符□不符。 

 

6.現場無違反勞動相關法規情形□相符□不符。  

7.其他：（工作日誌或其他文件查核情形）  

二、訪查個案就業情形與影響  

8.您是因為什麼原因申請這項就業獎勵計畫？  

9.在這份工作中，您是否覺得因為有獎勵支持，而更容易被雇主

僱用？  

 

10.若沒有這項計畫，您覺得自己是否容易被外籍移工取代？（例

如同樣職務是否常由移工擔任） 

 

11.您覺得這個計畫是否有幫助您獲得更多留任機會或穩定工時

嗎？  

 

12.您的薪資與福利，是否因為這個計畫而有改善或保障？   

三、訪查個案與外籍移工的比較與互動  

13.在您的工作環境中，是否有外籍移工？ □是□否 

13-1.您覺得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競爭？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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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雇主在用人上，是否有因為有這項「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而

比較願意僱用本地原住民？ 

□是□否 

15.您是否曾經遇過職缺被移工取代的情況？ □是□否 

15-1.這個計畫是否減少了這種風險？ □是□否 

16.您覺得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就業獎勵」是否對您或同事的工

作機會有幫助嗎？ 

□是□否 

四、訪查個案未來需求與政策建議  

17.您覺得目前的獎勵金額是否足以提高您或雇主的就業誘因？ □是□否 

18.除了金錢獎勵，您還需要什麼協助來提升就業穩定性？(複

選) 

□1.職能訓練 

□2.職涯輔導 

□3.交通 

□4.托育支持 

□5.其他: 

19.您認為原住民族就業上最大的困難是什麼？(複選) □1.語言能力不足 

□2.技能不足 

□3.交通 

□4.偏鄉機會少 

□5.其他:  

20.如果要讓這個計畫更有效幫助族人，您希望增加什麼措施？  

21.您覺得政府在原住民族就業 vs 外籍移工引進之間，應該如

何更好地取得平衡？ 

 

受訪視者建議事項  

訪視綜合意見 
□依規定辦理。 

□待改善，說明如下：  

訪視後續處理方式 

（依規定辦理者免填） 

□現場口頭要求 

□正式發函處理 

□近期內再次訪視 

受僱人員

簽名 

 

地方政府承

辦人簽名 

(職稱及姓名) 
會同人員簽名 

(無則免簽) 

 

(職稱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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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訪視紀錄表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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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就業服務辦公室聯絡窗口 

就業服務區 聯絡人 聯絡方式 服務區域 

北基宜區 
李宗藩 

督導 

02-23412511、0978-692787 

iwork692787@gmail.com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 94號 3F 

臺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新北區 
林慧婷 

督導 

02-29863951、0978-692793 

iwork692793@gmail.com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 94號 3F 

新北市 

桃園區 
張惠妹 

督導 

03-3803606 、 0978-692800       

iwork692800@gmail.com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 1段 496號 

桃園市 

竹苗區 
謝銀仙 

督導 

03-5100629、0978-692811 

iwork692811@gmail.com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 431號 1樓 

新竹縣市 

苗栗縣 

中彰投區 
吳以撒 

督導 

04-25260081、0978-692813 

iwork692813@gmail.com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 70號 4樓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嘉南區 
尤秀玉 

督導 

06-2983843、0978-692826 

iwork692826@gmail.com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6樓  

雲林縣 

嘉義縣市 

臺南市 

高雄區 
林慶華 

督導 

07-3341763、0978-692827 

iwork692827@gmail.com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0號 4樓 

高雄市 

屏東區 
郭文琪 

督導 

08-7383507、0978-692843 

iwork692843@gmail.com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百合路 113號 

屏東縣 

台東區 
莊進源 

督導 

089-332700、0978-692876 

iwork692876@gmail.com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路 82號 

臺東縣 

花蓮區 
黃陳香谷 

督導 

03-8246948、0978-692870 

iwork692870@gmail.com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科學館 3

樓 

花蓮縣 

倘有相關問題請洽詢本會社會福利處就業服務科(02-8995-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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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各縣市分配額度表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一、各直轄市、縣市配額數係依 113 年就業狀況調查之原住民族失業人口數、原住民族人口數(15-65 歲)、營建工程業及 114 年執行人數所占比

例分配。 

二、分配人數不以年齡區分，由各縣市自行調配運用。 

編號 承辦單位 
(B)=第 1-6個月 

*6,000元*(A) 

配 額 數

(人)(A) 

(D)= 第 7-12 個 月

*10,000元*(C) 

配額數 

(人)(C) 

業務費(E) 

=(A+C)*500元 

經費(F) 

=(B)+(D)+(E) 

1 基隆市 216000  6  120000  2  4000  340000  

2 臺北市 504000  14  360000  6  10000  874000  

3 新北市 1692000  47  1320000  22  34500  3046500  

4 桃園市 2052000  57  1680000  28  42500  3774500  

5 臺中市 1044000  29  840000  14  21500  1905500  

6 臺南市 216000  6  180000  3  4500  400500  

7 高雄市 1008000  28  780000  13  20500  1808500  

8 宜蘭縣 324000  9  300000  5  7000  631000  

9 新竹縣 684000  19  480000  8  13500  1177500  

10 新竹市 108000  3  180000  3  3000  291000  

11 苗栗縣 216000  6  180000  3  4500  400500  

12 彰化縣 108000  3  60000  1  2000  170000  

13 南投縣 684000  19  420000  7  13000  1117000  

14 雲林縣 72000  2  60000  1  1500  133500  

15 嘉義縣 144000  4  120000  2  3000  267000  

16 嘉義市 72000  2  60000  1  1500  133500  

17 屏東縣 1152000  32  1260000  21  26500  2438500  

18 臺東縣 2016000  56  1680000  28  42000  3738000  

19 花蓮縣 2088000  58  1920000  32  45000  4053000  

合  計 14400000  400  12000000  200  300000  26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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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獎勵津貼申請書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居住(戶籍)

地址 
 就業(上工) 

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年齡               歲 

現職單位 名稱：                         統一編號：  

職稱                                □是□否在職 

投保薪資   

檢附文件 

□1.津貼核銷表及領取收據 

□2.勞工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3.114 年及 115 全年度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或其他足資證明投保之文件

影本 

切結簽章 

1.本人非為雇主或其負責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2.本人未曾任職於現職單位、已離開現職單位逾 90 日再由不同單位受僱，或已於現職

（同一負責人）事業單位離職滿 1 年。 

3.本人同意遵守「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相關規定。 

4.同一時期未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 

5.以上所填均為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由承辦機關填寫） 

審查意見 

□符合申請條件。 

□不符合申請條件，原因：                                            。 

經審查合格核發津貼，共計新臺幣                   元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機關主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4 
 

【附錄4】 

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畫 

【個人資料切結書】 

 

本人報名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單位名稱)辦理 115 年度促進原住民族就業獎勵計

畫，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業務需求，必須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願意配合個人資料

供公務使用，且同意原住民族委員會請原住民族就業服務專員或轉介予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提供本人相關就業服務，並將個人資料登錄於「原 job 原住民族人力資源網站」，

同意特此切結為憑。(簽章) 

 

受 補 助 人 員 姓 名 ： 

受補助人員身分證字號： 

受補助人員出生年月日： 

受 補 助 人 員 族 別 ： 

受 補 助 人 員 戶 籍 地 址 ： 

受 補 助 人 員 通 訊 地 址 ： 

受 補 助 人 員 連 絡 電 話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